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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红宇说，北京地区中外合作办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，

不少办学机构都把“出国留学”与“出国交流”的概念混淆

了。根据国家有关法规规定，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是可以赴外

交流或培训的，通常把这种方式称为“出国交流”或“出国

培训”。这里的重要之处在于，这种交流或培训活动不能超

出学生在合作学校接受教育的时间。如果学生已经从合作学

校毕业，则中外双方的学校都不能组织学生赴境外学习，否

则就违反我国有关法规的规定。因为学生结束在校学习后升

入高一级学习，属于自费出国留学范围，任何中外组织或个

人未经国家教育部和公安部批准都不能从事这种活动；而当

前，只有合法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才有资格进行这种活

动，但他们也不得到任何学校内从事出国留学招生及招生咨

询活动，否则也违反了有关法规的规定，要受到处罚。所以

各中外合作办学单位一定要从签署协议起就把握好这个尺度

，以免将来违规受罚，造成不良影响；更不能心存侥幸，误

导学生及其家长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